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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市区货运车辆通行管理的通告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规范货运车辆城市道路通行，营造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，有效降低移动源污染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河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决定在我市市区实行货运车辆通行管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一、限行区域范围
北外环（胜利东路京九地道桥）——胜利东路——京衡大街——滏阳路——东湖大道——崇文路——前进大街——滏阳路——中湖大道——人民路——西外环——北外环——东外环——至胜利东路京九地道桥交汇处的合围区域（除中湖大道外，含上述道路）。
二、高峰时段
（一）5月至10月：早7:00至9:00，晚17:30至20:00；
（二）11月至次年4月：早7:00至9:00，晚17:00至19:00。
三、限行车辆类别及通行规定
（一）重型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（总质量12吨及以上）
全时段禁止重型载货汽车及专项作业车（新能源车辆除外）在限行区域内行驶，不予办理通行证。
（二）中型、轻型、微型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（总质量12吨以下）
1.全时段禁止通行：全时段禁止排放标准国五及以下的中型、轻型、微型载货汽车及专项作业车（新能源车辆除外）在限行区域内行驶，不予办理通行证。
2.实行通行证管理：排放标准达到国六的中型、轻型、微型载货汽车及专项作业车（新能源车辆除外），可在高峰时段外，按通行证指定路线行驶，通行时间原则上为每日9：00-17：00。
（三）工程运输车、民生及城市运行保障车辆
自卸货车、罐式货车、特殊结构货车等工程运输车以及抢险救援车、邮政专用车、运送鲜活农产品车辆、环卫作业车、园林绿化车、道路养护车等民生及城市运行保障车辆（新能源车辆除外），进入限行区域原则上应当达到国六排放标准，并实行通行证管理，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路线行驶，通行时间原则上为每日9：00-17：00，根据实际需求调整。
（4） 新能源车辆
1.重型、中型新能源车辆：实行通行证管理，可在高峰时段外按指定路线行驶。
2.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新能源车辆，在限行区域内全时段不限行：
（1）整车长度不超过6米、宽度不超过2.2米、高度不超过2.8米的中型新能源箱式车辆；
（2）轻型、微型新能源车辆。
（五）其他车辆
低速货车、三轮汽车、拖拉机，全时段禁止通行，不予办理通行证；皮卡车在限行区域内全时段不限行。
四、过境货车绕行路线
肃临线（S282）、保衡线（S231）南北方向，以及衡德线（S391）东西方向通行的过境货车，请绕行：衡井线（S392）——106国道（或：衡井线——振华大街——冀衡路——040省道——苏义桥——辛庄桥——106国道）。
五、职责分工
市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、公安等部门，以及桃城区人民政府、衡水高新区和滨湖新区管委会，应按照各自职责，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道路通行保障工作。
六、法律责任
违反本通告规定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，通过现场执法或电子警察抓拍等方式取证，并依法予以处罚。
七、施行日期
本通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2019年10月15日发布的《衡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区主城区货运车辆限行的通告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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